附件1-6

支持创新创业提质增效专题申报指南

一、奖补标准

（一）双创载体运营支持。双创载体运营机构每新引进培育一家税收首次达到100万元的科技型企业，奖励2万元，单个双创载体运营机构年度最高奖励10万元。

（二）举办科创活动支持。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在乐山高新区内举办主题论坛、成果发布、专题研讨、项目路演、科技金融等活动，提前报经科技主管部门备案同意后，按活动实际发生费用的20%给予每场活动不超过10万元补助，单个承办主体年度补助不超过20万元。
（三）创业导师辅导支持。支持创业导师开展对企辅导，对当年评定为优秀的创业导师给予1万元奖励。

（四）高等人才自主创业支持。对在校或毕业未超过5年的普通高校全日制大学生入驻高新区双创载体的，按相关优惠给予房租减免、科技服务等政策支持。

（五）入驻加速器支持。对符合条件入驻高新区加速器的企业，按相关优惠给予房租减免、科技服务等政策支持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、企业培育引进、人才自主创业、双创载体入驻、科创活动举办、创业导师辅导、入驻加速器等时间须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内。

2、税收和统计关系均在乐山高新区并开展实际业务的企业、机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机构。

3、申报单位企业（机构）管理规范，未被列入失信惩戒名单、科研失信名单，近三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、环境信用评价等级均为诚信或良好（未纳入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企业，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）、纳税信用等级为B级（含）以上。
4、创业人才、导师等个人当年无违法犯罪记录。

三、申报应提交资料

	序号
	内容
	材料分类
	备注

	1
	乐山高新区促进科技创新八条政策奖补资金申报书。
	●
	附件1-9

	2
	申报单位“多证合一”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。
	○
	根据实际申报事项选择对应佐证资料

	3
	企业入孵证明和双创载体运营机构新引进培育企业税收首次达到100万元的完税证明。
	○
	

	4
	举办科创活动相关资料（活动方案、经费明细、费用票据、现场照片、活动成效等佐证资料）。
	○
	

	5
	主管部门认定或出具的优秀创业导师相关证明材料、成功帮助结对项目引入风险投资相关资料。
	○
	

	6
	在校证明或毕业证书和大学生创业企业（团队）相关证明资料。
	○
	

	7
	入住加速器协议
	○
	

	8
	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。
	○
	

	9
	企业在信用中国（四川乐山）上所查询的信用报告。
	○
	


 说明：1.●为所有企业（单位）、个人均需提供的基础性材料，○为部分对应企业（单位）、个人均提供材料。


